







泗政办字〔2023〕17号


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泗水县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《泗水县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工作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

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2023年7月10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泗水县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
工 作 方 案

[bookmark: _GoBack]为全面贯彻落实《济宁市构建“1+10+N”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工作方案》（济政办字〔2023〕24号）部署要求，加快推进泗水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构建，进一步优化提升全县社会心理服务能力水平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[bookmark: _Toc650352380_WPSOffice_Level1][bookmark: _Toc1451424506][bookmark: _Toc1414937045][bookmark: _Toc889109921][bookmark: _Toc345216234][bookmark: _Toc579576873][bookmark: _Toc1201974595][bookmark: _Toc331043321][bookmark: _Toc99028170][bookmark: _Toc1887482043][bookmark: _Toc1538376783][bookmark: _Toc1379416683][bookmark: _Toc1415300294][bookmark: _Toc582376595][bookmark: _Toc1734392193]一、工作目标
2023年10月底前，建成高标准县级心理健康中心；县内所有医疗卫生机构、所有中小学校均完成心理服务站点建设；县内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建成心理服务站点不少于40处；有条件的社区、村（居）设立心理咨询室或“心灵驿站”。县心理健康中心、各心理服务站点均配备专（兼）职心理服务人员，提供心理健康服务。2023年12月底前，完成全县心理综合服务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，融入全市信息化平台，并覆盖县内所有心理服务站点。定期组织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进机关、进企业、进学校、进农村、进社区、进公共场所活动，宣传心理健康知识，提升群众心理健康意识。
二、工作任务
（一）加快推进县心理健康中心建设。2023年10月底前，参照济宁市心理健康中心建设模式，依托泗水县精神病防治院，建成高标准县心理健康中心，提供心理科普、心理咨询、心理治疗、心理测评等各项心理健康服务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卫健局；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）
（二）加快推进心理服务站点建设。明确各医疗卫生机构、中小学校、机关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，负责各自范围、各自领域心理服务站点建设。
1.加强教育系统心理健康服务。全县所有中小学校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，均设立心理辅导室，配备专（兼）职心理健康教师。条件较好的学校可建设心理测查、团体活动、沙盘游戏、绘画涂鸦、音乐放松、情绪宣泄室等专用辅导教室，开展心理指导与咨询、危机干预等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教体局）
2.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心理健康服务。2023年10月底前，县人民医院、县中医医院、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均增设心理门诊，县精神病防治院增设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，提供心理健康诊疗服务。14家镇街卫生院全部增设心理咨询室，配备具有精神科执业资格的医师至少2人，提供心理咨询、心理科普等服务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卫健局）
3.加强机关企事业单位心理健康服务。各镇街综治中心分别负责建立心理咨询室1处。有条件的社区、村（居）可设立心理咨询室或“心灵驿站”。鼓励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托本单位工会，设立心理服务站点，全县年内建成不少于40处。或者通过购买专业机构服务的形式，对本单位干部职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，及时对有心理问题的干部职工进行针对性干预。县卫健局联合县总工会筛选16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与县心理健康中心建立合作关系，由县心理健康中心提供团体心理体检、心理辅导、个体心理咨询及危机干预等服务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委政法委、县总工会、县卫健局）
4.加强特殊人群心理健康服务。公安、司法行政、信访等部门根据行业特点，在看守所、拘留所、司法所、社区矫正中心、救助管理站、信访接待场所等设立心理咨询室，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，对系统内人员和工作对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，普及心理健康知识，提供心理健康评估、危机干预等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公安局、县司法局、县信访局、县民政局）
[bookmark: _Toc1960569691][bookmark: _Toc99028179][bookmark: _Toc623666951][bookmark: _Toc577630888][bookmark: _Toc2131701520][bookmark: _Toc329803632][bookmark: _Toc1229075370][bookmark: _Toc1355155945][bookmark: _Toc233449753][bookmark: _Toc1565460152][bookmark: _Toc1913506440][bookmark: _Toc1783430464_WPSOffice_Level1][bookmark: _Toc282428197][bookmark: _Toc1104643816][bookmark: _Toc1786525844][bookmark: _Toc1919207268][bookmark: _Toc1578234337][bookmark: _Toc2041891180][bookmark: _Toc326822289]（三）加快推进全县心理综合服务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。2023年12月底前，完成全县心理综合服务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，并实现多层级关联，提供线上预约、线上评估、线上心理咨询及线上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。开通24小时免费心理服务援助热线，开设“泗水心理健康”微信公众号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卫健局、县大数据中心、县财政局）
（四）加快推进心理健康人才队伍建设。加快引进心理学、社会学专业人才，增加心理健康服务专业人员。通过精神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、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、委托高校培养专业人才等，增加精神科医师数量，提升心理健康服务水平。以心理学基础知识、基本理论、操作技能为主要内容，开展心理健康人才培训，年内培训200人次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卫健局、县人社局）
（五）广泛开展心理健康宣教活动。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进机关、进企业、进学校、进农村、进社区、进公共场所“六进”活动，年内开展100场次。积极开展心理健康公益讲座，增设心理健康知识专栏，倡导“健康心理、快乐人生”“心身同健康”意识，营造心理知识“人人知晓”，心理健康“人人关心”，良好心态“人人培育”的浓厚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委宣传部、县卫健局、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）
（六）强化突发事件危机干预服务。将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纳入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技术方案，加强心理危机干预和援助队伍的专业化、系统化建设。在自然灾害、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发生时，及时提供心理援助服务，预防和减少极端行为发生。在事件善后和恢复重建过程中，对高危人群持续开展心理援助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卫健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应急局）
三、工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以党委分管领导任主任，政府分管领导任副主任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泗水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班，统筹推进全县心理健康服务工作。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卫健局；同时设建设推进组、政策研究组、专家指导组3个工作组，负责心理健康中心、心理服务站点建设以及提供精神卫生政策法规、行业标准专业指导与工作建议。
（二）落实工作责任。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班成员单位在专班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，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各自行业、各自领域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。县卫健局牵头负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，县教体局负责完成各中小学校心理咨询室建设，县财政局负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经费保障，其他各成员单位协同推进各项工作有效落实。
（三）加强督导考核。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班对各成员单位工作开展情况、重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调度督导。专班办公室负责建立“任务清单、责任清单”，对各成员单位工作“周调度、月通报”，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。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扬激励；对工作开展不力或进展偏慢的单位和有关责任人，严肃进行责任督导和追究。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





	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
　　　　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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